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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浙江世宝”）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完成封卷工作，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批文。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7 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73.38 万元，2016 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6,599.16 万元，2017 年该指标比上年同期下降 59.49%；公司 2017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1,385.01 万元，2016 年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4,785.03 万元，2017

年该指标比上年同期下降 71.06%。 

一、公司 2017 年业绩变动的情况和原因 

（一）2017 年业绩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 2017 年度报告，其 2017 年主要业绩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5,425.63 113,639.93 1.57 

营业成本 94,937.51 87,861.99 8.05 

销售费用 7,111.30 7,054.88 0.80 

管理费用 11,281.54 11,465.66 -1.61 

财务费用 -51.97 -183.53 -71.68 

利润总额 3,231.82 8,059.27 -59.90 

净利润 2,673.38 6,599.16 -59.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265.61 6,348.75 -48.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1,385.01 4,785.03 -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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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变动比例（%）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二）2017 年业绩变动的原因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 2017 年综合毛利率的下

滑。发行人 2017 年综合毛利率较 2016 年下降 4.9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①

发行人生产的液压助力齿轮齿条转向器中的部分产品进入成熟期后售价下降，单

位原材料成本略有上升，导致 2017 年液压助力齿轮齿条转向器的毛利率较 2016

年下降；②毛利率较高的出口业务较去年同期减少；③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品产

销量显著增加，然而在 2017 年下半年量产的个别项目在量产初期的成本较高，

使得该等项目尚未能实现盈利，导致 2017 年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品的毛利率下

滑。 

二、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一）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就公司本

次业绩下滑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风险揭示： 

“4、产品售价下滑风险 

根据行业特点，汽车零部件的售价总体受制于下游汽车整车的价格走势，汽

车零部件厂商的议价能力相对下游汽车整车厂商较弱；此外，公司产品内部结构

的调整也会对产品单位售价下降造成一定影响。发行人主要客户为知名汽车整车

厂商，如果汽车整车售价下降，客户可能会将整车售价下降的压力部分转移至公

司，从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此外，如果因市场需求等因素公司产

品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造成公司产品平均单价下降，从而对盈利能力造成

影响。” 

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第三节 重要事项”就公司本次业绩下滑

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风险揭示： 

“四、对 2017 年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 至 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444.13 至 6,348.75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348.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部分老产品售价下降、智能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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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在开发、测试阶段，投入

较大，及出口业务预期不确定。 

” 

公司《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就公司本

次业绩下滑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风险揭示：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50%-20% 盈利：6,348.75 万

元 盈利：3,174.38 万元-5,079.00 万元 

部分出口业务因客户延期执行导致四季度出口业务销售不及预期；电动助力

转向系统产品在四季度新增量产项目使得产销量显著增加，然而个别项目在量产

初期的成本较高，使得该等项目在四季度尚未能实现盈利；可实现无人驾驶的智

能转向开发项目数量在四季度大幅增加，使得公司在智能转向开发、测试及人员

方面的投入持续加大；部分老产品售价下降；综上原因，公司预计 2017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及前次业绩预告的预测。” 

（二）保荐机构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文件《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第十章 风

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调查”之“一、风险因素”中就公司本次业绩下滑的主要

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风险揭示： 

“（四）产品售价下滑风险 

根据行业特点，汽车零部件的售价总体受制于下游汽车整车的价格走势，汽

车零部件厂商的议价能力相对下游汽车整车厂商较弱；此外，公司产品内部结构

的调整也会对产品单位售价下降造成一定影响。发行人主要客户为知名汽车整车

厂商，如果汽车整车售价下降，客户可能会将整车售价下降的压力部分转移至公

司，从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此外，如果因市场需求等因素公司产

品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造成公司产品平均单价下降，从而对盈利能力造成

影响。 

（八）2017 年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根据发行人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2017年经营业绩预计的相关内

容，2017 年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同比变动幅度为-30%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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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444.13万元至6,348.75

万元，业绩变动主要系部分老产品售价下降及出口业务预期不确定等原因所致。

投资者应重点关注 2017 年经营业绩的波动风险。 

（九）海外市场拓展风险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近年来开拓海外市场已初显效果，实现

了液压助力齿轮齿条转向器等汽车转向总成产品及底盘件的批量外销。报告期内

公司成功获得了戴姆勒集团商用车底盘件与转向器的全球采购合格供应商资格。

随着公司对海外市场认识的加深，公司将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对

海外市场的拓展。如果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公司产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

环境、汽车消费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的海外市

场拓展产生影响，并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三、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公司预计 2018 年经营将可能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公司 2017

年应用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品产销量再创新高，可实现无

人驾驶的智能转向开发项目数量大幅增加。2018 年，公司计划将通过：（1）重

点扩大液压助力循环球转向器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海外销售，提升公司转向产

品市场占有率；（2）优化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产品成本结构，保持出口戴姆勒转

向器的高品质，为后期提高对戴姆勒的配套份额打好基础；（3）围绕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投资建设相关智能转向产品的产能及核心控制单元的产能，同时围绕汽

车智能驾驶技术开展汽车智能技术研发中心的投资建设，大力推广智能化转向系

统的应用，争取早日实现批量供货等方式逐步消化上述因素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发行人 2017 年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重大不利影

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后，公司将实现乘用车、商用车用的智能转

向总成的批量化生产，提高公司在汽车智能驾驶方面的技术研发实力，使公司紧

跟全球汽车工业正在发生的变革性发展趋势，及时满足汽车整车厂商对汽车零部

件智能化、节能化及新能源化的要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扩大市

场占有率，提高产品毛利率。截至目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已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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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进行了部分投入。 

五、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述会后事项进行了

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2017 年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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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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